附件二
上古藝術館場地借用收費標準

	        展場

借用單位
	主題館Ａ
	主題館Ｂ
	常態館

	定價
	6,000元/日
	4,000元/日
	8,000元/日

	藝術家
	3,000元/日
	2,000元/日
	4,000元/日

	備

註
	1、 本館場地借用，以展場區域為計價基準，其單價如上列。

經本館同意藝術家可以贈送館藏品一幅抵免展場費用(作品尺寸經商議後決定)。

二、借用期間：

1. 檔期不得低於3日，展期超過15日以上價格另計

2. 縈業時間：
週一至週五AM 9:30–PM8:00


週六、週日AM11:00–PM8:00

三、場地費用包含冷氣空調、基本照明之使用。
四、場地費用不包含桌、椅、音響設備及投影機之使用。
1. 摺疊式會議桌：每張100元

2. 摺疊椅：每張30元

3. 麥克風：每次100元

4. 單槍投影機、螢幕：1000元/日。

5. 手提電腦：1000元/次。

6. 本館之影音播放設備暨電腦設備，須與本館場地同時借用，並僅限館內使用，不得攜離本館，須當日歸還。

五、參展單位須支付新台幣壹萬元整之文宣設計費用，包含500張之邀請卡、展覽訊息刊登等。

六、上項費用不含場地清潔費及垃圾清運費用。

七、付款方式：
簽訂場地與器材租借申請表同時，申請人應即繳交場租與器材費總額30%作為訂金，餘額(含臨時追加費)需於活動後一星期之內繳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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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電話：（02）2711-3577 轉17 謝小姐    

傳真：（02）2711-7885 
館址：106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60號B1   

E-mail：sogoart@sogoart.com.tw

http://www.sogoart.com.tw
